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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6 章 15~17 节：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

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

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感谢

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

道理的模范。” 

让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明白该信什么，以

及我们应如何生活。教导我们何为顺服，使我们明白顺服不只是彼此

的祝福，更是荣耀你的名，是我们灵魂极大的益处。主啊，愿你的道

和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对这些真理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奉耶

稣的名祷告，阿们。 

人们常说，到天堂时，我们可能会对见到谁感到惊讶。你听过这

句话吗？当然也有人说，我们可能会对没见到谁而感到惊讶。的确，

在今生，要做出这样的判断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有时候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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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失去至亲，我们心中极度挣扎，渴望确定他们的归宿，不知道你是

否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我参加过很多葬礼。有些人留下了明显的信仰果子，那种场合会

成为真诚的庆典。而也有些时候，家属完全没有头绪，被迫去面对他

们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问题,那位离世的人从未显出真实信仰的果子，他

们会问我：“你觉得他上天堂了吗？你觉得她得救了吗？”对我来说，

这并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不知道。或许神在最后一刻拯救了他。

神完全有能力那样做。 

这类问题很艰难，也令人痛苦。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我们该

判断的事。”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不是那个拥有最终

权柄、决定谁能进天堂的人。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完全抽离自己，不再

以坚定又温柔的方式与他人讨论信仰与行为的问题，那就是属灵的失

职。若我们说：“这不是我的事”，然后就完全不关心他人的得救，

那就是一种极大的疏忽。 

雅各书第 5 章 19~20 节写道：“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

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

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也曾有人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向我传讲福

音。虽然当时场面可能有些尴尬，但他们愿意去做。 

有时候我们因为害怕被误解为论断他人，就不敢对邻舍灵魂的状

况发出警告。结果就是，我们成了那种亲手撤去通往地狱之路护栏的

人，眼睁睁看着他们滑向灭亡，就像一袋谷物从破开的包装袋中滑出



一样,只因为我们不想看起来像是在批评别人。 

这真的很难。而且你会发现，当你愿意开启这类对话时，人们很

容易感觉被审判。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有人会立刻反应：“你是不是

觉得我会下地狱？” 

我记得大学时的一个情景，那时我刚成为基督徒不久，很有传福

音的热情。我有一个排球教练，是个很聪明的人，拥有博士学位。有

次我跟他谈信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曾经也跟

另一个人谈过宗教，那人向他传讲基督教。他才突然意识到：“他之

所以跟我说这些，是因为他想要我进天堂。”这是他突然明白的事,

对他来说像是被光照的时刻。这对他来说是个新发现，因为原本他会

觉得别人讲耶稣就是在批评他。但那一刻他明白了：这个人其实是在

关心我的灵魂。 

但这不是我们自然的反应。当别人说他们关心我们的灵魂时，我

们本能是防御性的，会觉得：“你是说我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保罗在写下罗马书第 6 章时，心里也一定怀有这样的牧者

关怀。他深切关心那些在他属灵照顾下的人们的永恒归宿。我可以确

定保罗一定非常熟悉以西结书第 3 章中那句警告的话：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

讨他丧命的罪”（以西结书 3章 18 节）。这节经文的后半句令人战栗。

我相信保罗在写罗马书第 6章时，绝不愿手上沾染任何人的血。 



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罗马书第 6 章的背景。 

保罗是在纠正教会中一些人的行为，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误解

了恩典的意义。他清楚指出，信徒不可将基督的赦罪之恩当作继续犯

罪的借口。 

他在第 1 节问道：“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然后在第 15 节又换种方式问：“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这是本章贯穿始终的主旨。 

保罗说，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在洗礼中被象征出来，我们

已经向罪死了，应当活出新生的样式。这是本章反复出现的主题。 

接着，保罗列出一连串“直述句”，也就是“已经是事实”的陈

述，而不是“命令句”，不是在说“你应该如何”，而是在陈述信徒

在基督里的现状。 

我们学习的，不只是“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也包括“在我们里

面发生了什么”。例如： 

第 5 节：我们与基督联合。 

第 6 节：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第 7 节：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 

就如同基督胜过了罪，他向罪死了，如今向神活着，保罗也告诉

我们，应当看自己是向罪死、向神活的（第 9~11 节）。 



上次我们提到，信徒不可让罪在我们心中作王，不可顺从罪的私

欲。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不应再成为不义的工具。 

相反地，我们当常常把自己献给神，靠着基督的宝血，常存这样

的身份意识：我们是事奉基督的人，在一切事上都是他的仆人。因此，

当我们犯罪时，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将自己交托与他，他再差遣我们

出去，继续为我们的救主而活。 

保罗教导说，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不

是那种“你若做这就活、若不做就死”的旧约的律法之约，而是在恩

典之约之下：我们相信那位为我们成功达成律法要求的救主，成就了

我们做不到的事。 

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恩典中，在我们处在恩典之下，包括了从罪

的权势下得释放，不只是从审判中得释放，而是从它作为一种支配生

命的力量中得释放。这一章正是在谈这个问题。 

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使得罪不再成为支配我们生命的力量。这是

一个事实：它不再是我们的主宰。保罗继续在第 15 节处理人们对罪和

神的恩典之间常见的误解。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当然，在律法之下与在恩典之下可以展开很多内容，但我想最重

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明白，在恩典之下并不意味着神那不可改变的

律法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标准来判

断是非。 



这段经文呼吁我们要远离罪,我们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要遵行

神的道。为了能遵守这一呼召，我们必须对罪有一个定义。尽管这显

而易见，但考虑到当今有很多不同的“基督教伦理系统”公开否定神

的律法，我认为还是有必要重申。 

如今很多人正在重新定义罪。有些人不再根据神所写明的律法来

定义罪，而是根据内心的感受、圣灵的“引导”或“感动”来判断。

他们会说：“我在这件事上有很深的平安。”可一般而言，当你深入

询问时，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只是想说：“当我想到这件事时，我的内

分泌系统运作得很平稳。”我感觉很好。 

这根本不是我们判断的方式。有时做正确的事会让人感觉极其痛

苦，而做错的事却可能让人感觉非常舒服。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语来

定义罪，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受。 

很多人会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就不适用了。”可

就在新约中，使徒约翰也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

就是罪。”（约翰一书 3 章 4 节）很清楚，罪就是违背律法。 

也许我们此刻该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处在恩典之下的吗？”

你现在也请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在恩典之下吗？” 

让我提醒你，当有人要加入教会成为会员时，我们会问他们一些

问题，假定他们回答“是”的时候，是发自真心的。现在我也问你，

我也问我自己，这些问题： 

你是否承认自己因罪恶而痛恨自己，并在神面前谦卑自己？ 



你是否曾悔改你的罪？ 

你是否将得救的盼望全然寄托于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己？ 

你还相信这些吗？这是你真正所信的吗？这是检验你是否真的在

恩典之下的重要标准。 

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生命的主宰？ 

你是否曾承诺、你现在是否继续承诺，每天承诺，依靠神的恩典，

全心全意地事奉祂？ 

你是否立志要弃绝世界，抵挡魔鬼，治死罪性与私欲，过一个敬

虔的生活？ 

我们曾问过在座的每一位教会成员这些问题。我知道今天有些人

是来访的，但大多数人都坐在这前面，他们公开地回答了“是”。今

天我再次问你：你仍然相信这些吗？还是说，那只是一个仪式，一个

你走过场的典礼？ 

我主持过很多婚礼，听过很多人在神面前许下誓言，然后却转头

说：“我现在已经没心情遵守这个誓言了。”誓言是很严肃的。你曾

在神面前立誓信靠祂，事奉祂，如果那是真的，保罗接下来所讲的内

容，就对我们的持续生命转化至关重要。 

我们来看第 16 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

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

义。” 



问题是：你是谁的奴仆？ 

我听过有些人把这段经文用于处理毒瘾的问题。我们刚才也提到

过某些行为对人影响极大，有时候你几乎无法从中挣脱，每天都在挣

扎。这些行为反复出现，形成一种“慢性罪”。 

我确实认为，这对我们基督徒有警醒的作用。当我们与罪调情，

它就可能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当中有不少人都能想到某种行为，它

每天都在诱惑你、控制你、折磨你，你多希望它能永远消失！ 

保罗也曾对基督徒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 4:27）

请注意，他是对教会说这话的，不是对外邦人说。他的意思是说，如

果我们顺从自己的罪性、说谎、偷窃、欲望，我们就是给魔鬼开了一

扇门。久而久之，魔鬼就会进来，你会迎来一位不受欢迎的屋中之客，

然后你会终生挣扎着要把它赶出去。 

我不否认，这种理解有它的价值，但我不认为这段经文主要在讲

“某些特别强烈的罪”或者“慢性成瘾”问题。相反，保罗更想让我

们全面地审视自己所走的道路，由此判断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谁。 

我发现，当你问一个人：“谁是你的主人？谁在你生命中作主？”

很多人其实答不上来。他们会说：“我小时候是爸妈养大的。”你问

他们：“那你现在还听你爸妈的吗？”他们说：“没有。”那你是被

文化影响的？你问：“你觉得文化对吗？”“也不是完全。”你就会

发现，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谁是他们的主人。 

但保罗在这里明确地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有一个主人。



没有人是真正的独立个体。你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有某种力量在影响

你。保罗说，如果你是罪的奴仆，你走的是一条通往死亡的路；如果

你是顺命的奴仆，你走的则是通往成义（最终是永生与神和平）的路。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主人是罪，你就会顺从自己的本性，随从自

己的欲望，哪怕这与你从神的话语中明知的真理相悖，那么你就在一

条灭亡的路上。但如果你的主人是基督，那你就是走在一条成义、通

往永生的路上。 

我们可以总结，正如辛奈所说：“保罗想强调的是：处在恩典之

下的生命，以顺服为特征，是对神旨意的具体、实际顺服。”他还说：

“生命，永生，并不属于所有教会的成员，并不属于每一位听道的人，

也不属于每一个受过洗的人，而是属于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 

你可能拥有所有宗教证件：会员证、洗礼证、确认礼……但这一

切，如果没有与之相称的顺服与生命变化，只是空壳而已。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那真正得着生命的，是遵行神旨意的人。 

在归正神学的群体中，我们常常非常强调“行为”与“称义”之

间的区别。称义是指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无罪，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在

我们之外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改变。 

这不是一种感觉，也不取决于我今天的状态有多好。这是发生在

我们之外的奇妙工作，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当祂在真正

的至圣所中将祂的宝血呈献在父面前，那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于

是我们得以被称为无罪，这实在是荣耀且奇妙的恩典！ 



我们必须始终仰望基督，祂是我们救恩的创始成终者。我们不是

凭着自己的感受来判断是否得救，“我今天好像状态不好，所以我是

不是没得救？”不是这样的。 

然而有时候，我们为了强调这个真理，就把好行为完全排除在外，

甚至不想提起它，生怕混淆了称义的真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谈话，他是某个归正教会的成员。他

告诉我他对邻舍的一些行为，坦白说我觉得是很不友善的。比如他的

邻居会穿过他草地的角落走路，他就会大声斥责对方。我听了以后心

里想着：这位弟兄对顺服的看法，好像就是“顺不顺服都无所谓”，

因为他已经在恩典之下了。 

他几乎把得救这件事完全从他日常生活中隔离了开来。我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邀请你的邻居来教会？”他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颗

头似的，根本无法理解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 

这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脱节感。他仿佛完全不认为自己该爱邻舍

或以基督的心来面对邻居。我们有时在教会里很满足地想：“这就是

神要带来的人了”，然后就停止了行动。可是我们是蒙召去爱人，去

顺服神的！ 

根据保罗的教导，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奴仆，只是要看你是谁的

奴仆。你所走的道路、你的行为，就是你主人是谁的明证。使徒约翰

也有类似的教导，说人要“行在光明中”或“行在黑暗中”。 

所以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你在顺服谁？你就属于谁。你是谁的



奴仆，你就是谁的子民。 

让我们来听听耶稣怎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太福

音 6:24）。换句话说，如果你顺服的是罪，那它就是你的主；而你的

主若不能救你，那它就是你虚假的救主。这段经文要我们作出判断，

你到底是不是在恩典之下？你真正的主人是谁？ 

这并不是说你要“爬上”某座山丘去换取天堂的入场券，也不是

你够努力，就可以到达救恩的终点。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方向的改变，是神主动转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换句话说，

你若真的行在光明中，那是因为神已经使你转身，不再奔向黑暗与灭

亡。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不在这间教会时，参加了一个家庭营。有

一家人带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名叫 Ben。他有一种罕见的病症：对

危险没有恐惧感。他会去摸火、玩刀子，甚至对大海毫不畏惧。有一

天，他朝着营地边缘的悬崖跑过去。他的妈妈发现了，大声呼救。刚

好我那时年轻又跑得快，就飞奔过去，在他冲出悬崖之前把他抱了回

来。我把他抱起来，转个方向，让他朝妈妈走回去。 

Ben 的转身并不是他赢得母亲的爱的方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之所以转身，是因为他母亲已经爱他了。在这个比喻里，我是圣灵，

是圣灵把他从灭亡的边缘带回来。 

神不是因为我们能避开罪与死的悬崖才拯救我们，而是因为祂爱

我们，才把我们转过来。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奔向罪恶的悬崖，



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真的在恩典之下吗？ 

保罗在第 17 节说：“感谢神！”他不是出于礼貌说这句话，而是

满心知道：一切的救恩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 

若我们如今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真心顺服所领受的真理教义，

那是因为神的拯救临到了我们，我们应该不断地感恩。将来在永恒里，

我们也会不住地感谢祂，因为我们届时将完全明白祂为我们所做的一

切。 

最后，保罗提到了“从心里顺服”和“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所谓“从心里顺服”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人们安慰自己说：“神

知道我的心。”你听过这种说法吧？是的，神的确知道你的心，那正

是问题所在！因为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

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察验人心的。”（耶利米书 17 章 9~10 节） 

不过这不代表心在与神和好的事上就完全不重要。圣经中常把

“心”与“意念”视为同义，比如“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我之前提过我们教会的会员誓约，现在再问你一次：你是真心相

信的吗？哪怕你知道自己满是罪、软弱、挣扎，但你是否真心说：“我

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 

几分钟后，我们将一同领主的圣餐。你要先行自我省察，以免不

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1 章 27 至 28 节中

所劝告的。 

有一些参与圣餐的前提条件是外在可见的事。你是否受过洗礼？



因为洗礼是进入基督信仰的起始圣礼，这是可以被看见的，人在众人

面前受洗，我们都可以有目共睹。你是否是某个基督教会的成员？这

也是看得见的，你是否在某个教会的名册上，这都可以查验。 

我们之所以设立这些前提，是因为我们希望主的圣餐不是成为人

的咒诅，而是祝福。圣经说，若以不配的态度领受主的圣餐，有人因

此软弱、患病，甚至死了。我们不是在故意为难人，而是出于敬畏神

的心，慎重其事。 

但每一周在这个讲台上还会提出另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你

自己能通过省察内心来回答：你是否真心相信，基督的身体为你而舍？

他的宝血为你的罪得赦而流？你是否从内心深处相信？ 

当然，我们可以一同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的信心。” 

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并不完全，我们的思想也被堕落影响，但

问题在于：在我一切的软弱、罪孽、失败和无能为力中，我是否知道

谁是我的主？谁是我的救主？我是否单单仰赖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天

堂，而不倚靠其他任何东西？ 

保罗在这里毫不避讳地使用“顺服”这个词来形容对福音的回应。

因为拒绝福音是一种悖逆，而接受福音，虽然是出于神的恩典，却也

是一种顺服的行动，一个将带来永远平安和天国丰富的顺服行动，是

从心里顺服。 

保罗接着说，我们被交给了那道理的模范。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冷

冰冰、过于教条。但要继续顺着保罗的比喻来理解：就像奴仆从一个



主人交给了另一个主人一样，我们被从罪的权下释放，交托给了一个

“道理的模范”，一个特定的教导体系，一个关于基督是谁、祂做了

什么的完整陈述。 

让我这样形容：我们被带入一座圣洁、庄严的法律图书馆，那里

存放着我们真实且永恒身份的文件。那“道理的模范”就是这图书馆

中神所启示的真理。但人按本性并不会对这些事感兴趣。 

我记得多年前，有人带我去一家非常高端的美术馆，里面有许多

油画作品。但说实话，我并不是那种懂得欣赏艺术的人。我站在一幅

画前，大约看了七秒钟就走到下一幅，旁边的人惊讶地问我：“你知

道这是谁画的吗？你知道它的意义吗？” 

我回答：“我不知道。” 

然后我看到楼下的零食吧台，我说：“哇，那是肉桂卷，我知道

肉桂卷。” 

我们本性就对这些属灵的事不感兴趣。 

还有一次，有人寄给我一个包裹，我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些书。我

喜欢书，但那时候我心情不在状态，没太注意，就把它放在桌上。过

了一阵，我闲着没事就随手拿起一本，发现是中文的。我正准备放下，

翻过来一看，封面上居然是我的照片，原来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我翻

一翻，发现整箱书都是我写的，只不过是中文版。虽然我一句中文都

不会说，但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同样地，当神的恩典临到罪人，福音就会不可抗拒地引起他的注



意。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突然对永生、对神的真理深感兴趣。 

亲爱的弟兄姊妹，重点在于：福音是神救人的方式。这“道理的

模范”，也就是神的真理体系，是出自真教会的信息。它不仅是鼓励

人的话语，也不仅是动人的情感或哲学，它是有逻辑、有连贯性、有

圣经根基的真理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候对人满为患的教会并不会立刻感到高兴，

直到我听到他们所讲的信息。他们聚集，是因为被那教义的真理吸引，

还是只是为了个人感受或追求成功？我要听到多少句“成为最好的自

己”，才会听到关于“赦罪、十架、代赎”的信息？我要等多久，才

能听到真正的福音？ 

让我告诉你我深信不疑的事：世上没有比“认识那创造我们、拯

救我们的神”更重要、更崇高的追求。 

有些人会说：“你不可能真的搞懂这些，那又有什么意义？”我

对这样的态度感到遗憾。我绝不会希望我的孩子这样对我说：“太复

杂了，我不想了解爸爸。”我也不希望我们对神有同样的态度。相反，

每一位基督徒、每个人，都应当以认识神、认识基督的心意、认识那

启示在圣经中的真理为此生的追求。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1 章 8 到 11 节中列出一长串恶行，杀人、淫乱、

同性恋、偷窃、撒谎……最后一笔带过：凡与纯正教义相悖的事。这

说明，不纯正的教义与种种恶行有直接关系。 

当人们“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们就会“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



好些师傅”。（提后 4:3） 

神要保护祂的子民，因此祂要求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可以“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提多书 1:9） 

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

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提后 1:13） 

弟兄姊妹，神拯救我们脱离审判、脱离罪的奴役，是借着把我们

交托给祂的信息，在那信息中，我们得着信心与爱心，并从心里顺服

真道。 

让我们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

弱。主啊，虽然我们已经在这次聚会开始时认罪悔改，我们现在再次

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悖逆，恳求你使我们行在光

中。 

你写信给我们，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但你也告诉我们，若有人犯

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愿我们永不以

此为犯罪的借口，反而愿你那充满爱与恩典、为我们牺牲的真理，在

我们心中激起完全相反的反应。愿我们全心、全意、全性、全力地爱

你，爱人如己，行在义中，走在光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